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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一）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2022年度，我省收到中央下达的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共计 244332

万元，其中，财政部以财农〔2021〕103号、财农〔2021〕104号、财农

〔2022〕53号 3个批次下达到我省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包括移民补

助资金 92933.00万元、项目资金 151399.00万元。

（二）省级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分配

一是资金分配符合规定。我省按照《广东省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粤财农〔2022〕63号）进行资金分配。

其中项目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到各地级市（含省财政直管县、市、区）和

有关单位。分配因素及权重分别是：

（1）资金支出进度（权重 50%）。依据截至 2021年 10月 31日省财

政“双监控”系统显示的支出数据分配。具体为：各市（单位）资金支出

率分别乘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数，再进行加权分配。

（2）绩效评价（权重 50%）。按照第三方提交的 2021年度中央大中

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绩效复核得分分配。具体为：各市（单位）绩效

复核得分乘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数，再进行加权分配。

资金分配符合《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22〕1号）等相关文件规定。

二是年度计划编制和审批程序规范。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切实加快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进度的通知》（粤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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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47号）精神，我省简化了项目立项程序，除“十四五”规划调整

和项目因超出原规划需要部分变更规划须按移民民主决策程序处理外，所

有纳入规划的项目安排由各地、各有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必重复

移民民主决策程序。项目资金以县为单位统筹安排使用，不直接与移民村

组挂钩，直接统筹投向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适合资金用途和范围的项目。

同时，我省也要求各地市提高计划编制与审批效率，要求各地、各有关单

位依据省下达的资金预算，组织县级移民管理机构编制、上报资金项目计

划。

三是资金分解下达及时到位。2022年度，在收到中央下达的中央水

库移民扶持基金后，我省按法定程序，由省财政厅分别以粤财农〔2021〕

136号、粤财农〔2021〕140号、粤财预〔2022〕7号、粤财农〔2022〕

10号、粤财农〔2022〕23号、粤财农〔2022〕120号共 6个批次将全部

中央资金及时进行了分解下达，为 2022年度广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其中，2021年 11月，财政

部以《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预算的通知》

（财农〔2021〕103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1〕104号）下达我省中央水库

移民扶持基金（资金）169521万元，省财政厅分别以粤财农〔2021〕136

号、粤财农〔2021〕140号、粤财农〔2022〕7号、粤财农〔2022〕10号、

粤财农〔2022〕23号文及时分解下达资金；

2022年 6月，财政部以《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

基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2〕53号）下达我省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

金（资金）74811万元，省财政厅于 2022年 7月 20日以粤财农〔2022〕

120号文及时分解下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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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资金支出范围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国务院关于完善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明确，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期限为 20 年，扶持标准每人每年补助 600 元。我省 2022

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除了将移民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足额、及

时、规范发放到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核定到人人口外，其余项目资金

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包括移民能够受益的生产开发项目；农业生产设施建设；交通、

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供水、生活污水治理等社会事业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移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与

移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项目等。部分资金用于开展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情况监督检查费用支出，如开展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政策实施情况稽察、审计、绩效评价和其他监督检查工作支出和开展后

期扶持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采集、维护、更新升级和购置相关设施设备支

出等。

资金支出范围符合《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

意见》（国发〔2006〕17号）、《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财农〔2022〕1号）、《广东省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粤财农〔2022〕63号）等国家、省相关文件

规定。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中央下达与广东省分解下达情况详

见表 1，广东省 2022年水库移民扶持资金分配情况表详见表 2。



4

表 1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中央下达与广东省分解下达情况

序

号

财政部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省分解下达情况

文件名和文号 发文时间
下达金额

（万元）

合计

（万元）

省本级使用 下达地级市和县

文件名和文号 下达时间
下达金额

（万元）
文件名和文号 下达时间

下达金额

（万元）

合计（万元） 244332.00 244332.00 239.68 244092.32

1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水库移

民扶持基金预算的通

知（财农〔2021〕103
号）

2021-11-3 124070.00

169521.00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提前下达 2022 年中

央移民扶持基金预

算的通知（粤财农

〔2021〕140号）

2021-12-1 117272.13

2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预

算 的 通 知 （ 财 农

〔2021〕104号）

2021-11-4 45451.00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提前下达 2022 年中

央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预算

的 通 知 （ 粤 财 农

〔2021〕136号）

2021-12-1 41555.10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批

复 2022年省级部门预

算的通知（粤财农

〔2022〕7号）

2022-2-7 150.00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安排 2022 年中央水

库移民扶持基金（资

金）的通知（粤财农

〔 2022〕10 号）

2022-2-13 10438.18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安排 2022 年中央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基

金（资金）（省本级

部分）的通知（粤财

农〔 2022〕23 号）

2022-2-21 1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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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中央下达与广东省分解下达情况

序

号

财政部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省分解下达情况

文件名和文号 发文时间
下达金额

（万元）

合计

（万元）

省本级使用 下达地级市和县

文件名和文号 下达时间
下达金额

（万元）
文件名和文号 下达时间

下达金额

（万元）

3

财 政 部 关 于 下 达

2022 年中央水库移

民扶持基金预算的通

知（财农〔2022〕53
号）

2022-6-16 74811.00 74811.00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

达 2022年中央水库移

民扶持基金预算（第二

批）的通知（粤财农

〔2022〕120号）

2022-7-20 89.68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下达 2022 年中央水

库移民扶持基金预

算（第二批）的通知

（粤财农〔2022〕120
号）

2022-7-20 747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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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东省 2022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分配情况表

序号 单位 中央资金小计
其中：提前下达中央水库移

民扶持基金（资金）

其中：第二批中央水库

移民扶持基金

合计 244332.00 169655.00 74677.00

1 广州市 5360.82 3711.50 1649.32

2 珠海市 537.97 367.97 170.00

3 汕头市 2496.43 1698.43 798.00

4 佛山市 571.96 409.96 162.00

5 韶关市 10891.90 7504.90 3387.00

6 河源市 33444.81 22686.81 10758.00

7 梅州市 15582.94 11156.94 4426.00

8 惠州市 24444.43 16658.43 7786.00

9 汕尾市 13258.25 9542.25 3716.00

10 东莞市 3990.53 2865.53 1125.00

11 中山市 505.80 364.80 141.00

12 江门市 9667.71 6671.71 2996.00

13 阳江市 9351.20 6473.20 2878.00

14 湛江市 34245.92 23834.92 10411.00

15 茂名市 23097.49 16036.49 7061.00

16 肇庆市 6681.41 4636.41 2045.00

17 清远市 15089.21 10443.21 4646.00

18 潮州市 4022.81 2962.81 1060.00

19 揭阳市 9940.46 6855.46 3085.00

20 云浮市 4963.92 3565.92 1398.00

21 雷林公司 745.58 513.58 232.00

22 省农垦总局 15059.18 10438.18 4621.00

23 省林业局 141.59 105.59 36.00

24 省本级 239.68 150.00 89.68

2.绩效目标

我省 2022年度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绩效目标设定为：

目标 1：及时规范发放全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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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全省实施 832个移民美丽家园建设项目、292个生产开发及

配套设施项目，培训移民劳动力 5356人次；

目标 3：按要求支出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目标 4：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61元。

目标 5：建成美丽移民村 47个，889个移民村在项目扶持中受益。



8

二、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准备

我省高度重视 2022年度中央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工作，收到上级

有关工作通知后，省水利厅、财政厅于联合印发了《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粤水移民〔2023〕9号），要求各市抓紧组织各县（市、区）开展绩效

自评工作，并要求各市（县）抓紧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明确了广东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工作有关要求。

（二）组织过程

1.县（市、区）自评

各市收到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后，市级移民管理机构会同当地财

政部门组织区域内后期扶持资金涉及的县（市、区）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

各县（市、区）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评价目标实现程度。各县（市、区）

完成了自评报告撰写、自评表和基础数据表填报，准备了有关佐证材料。

2.市级自评

各市级移民管理机构和财政部门根据各县（市、区）提交的绩效自评

相关资料，对基础数据表进行了汇总，完成了分市自评表的填报和自评报

告的撰写，按要求准备了市级有关佐证材料。

3.省级自评

根据各市提交的绩效自评相关资料，我省水利厅组织第三方技术单位

对各市的自评报告、自评表和基础数据表进行了校核，根据校核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要求各市进行了修改完善，之后汇总形成全省工作成果。按照《财

政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水利相关转移支付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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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工作的通知》（财办农〔2023〕14号）要求，完成了全省自评报告的

撰写、自评表和基础数据表的填报和汇总，准备了有关佐证材料备查。

下一步，我省还将综合考虑移民人口数量、预算资金量、自评材料完

整情况、材料审查中发现问题数量等因素，选取部分县（市、区）进行现

场抽查和校核，再进一步修正各市评分，形成各市最终评分结果，作为下

一年度移民后期扶持相关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与各市资金分配结果挂钩。

（三）分析评价

综合运用合规性分析、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分析、移民生产生活水

平变化情况分析等对比分析方法，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

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综合评价我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形成科学客观的评价结论，分析未实现绩效目标的主

要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绩效管理、提高后期扶持资金绩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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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自评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2年度，我省共收到中央下达的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244332万

元，已全部足额下达。

2.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我省资金分配符合《广东省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

理实施细则》（粤财农〔2022〕63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在收到中央下

达的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后，按法定程序，由省财政厅分别以粤财农

〔2021〕136号、粤财农〔2021〕140号、粤财预〔2022〕7号、粤财农

〔2022〕10号、粤财农〔2022〕23号、粤财农〔2022〕120号共 6个批

次将全部中央资金及时进行了分解下达，为 2022年度广东省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3.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以来，我省按照国发〔2006〕17号文及相关配套

文件的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涵盖实施

方案、人口核定、资金管理、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等，建立了适合我省的

后期扶持资金管理制度体系，为规范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各地级以上市及有关部门、部

分县（市、区）在上级相关政策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

2022年，财政部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财发〔2022〕1号）文件后，广东省财政厅、水利厅对《广东省大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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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粤财农〔2021〕179号）

进行了修订，印发了《广东省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粤财农〔2022〕63号）。

2023年初，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项目带动作用，广东省水利厅、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印发《广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省级示范

项目建设工作方案（试行）》（粤水移民〔2023〕2号），为深入推进水

库移民美丽家园和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实施提供了政策保障。

我省后期扶持配套政策见表 3。

表 3 广东省后期扶持配套政策

类别 现行有效文件名称 文号

实施

方案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 粤府〔2006〕115号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宣传提纲及工作方案》

人口

核定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及资金调整方案》 粤水移民〔2012〕17号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办

法》
粤水规范字〔2017〕1号

《关于延长<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

定登记办法>有效期的通知》
粤水规范字〔2022〕2号

资金

管理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
粤财农〔2007〕4号

《广东省三峡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发放办法》 粤发改三峡办〔2008〕438号

《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粤财农〔2010〕426号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辅助账编制办法（试行）》 粤水移民〔2013〕14号

《广东省省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粤财农〔2010〕323号

《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 粤财预〔2018〕263号

《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 粤办发〔2018〕17号

《广东省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
粤财农〔2022〕63号

项目

管理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粤移〔2007〕2号

《广东省农村建设项目组织管理的指导意见》 粤委农工办〔2018〕5号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实施管理细则》 粤移〔2015〕20号

《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 粤财预〔2018〕263号

《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管理办法》
粤水规范字〔201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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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广东省后期扶持配套政策

类别 现行有效文件名称 文号

项目

管理

《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发改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入库储备和计划审批时间的通知》
粤水移民〔2021〕19号

《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省级示范项

目建设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粤水移民〔2023〕2号

档案

管理
《广东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档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粤移〔2013〕48号

绩效

管理
《广东省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粤财农〔2019〕89号

监督

管理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库移民工作监督检查实施细

则（试行）问题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
粤水移民〔2023〕11号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库移民工作监督管理的通知》 粤水移民函〔2020〕24 号

其他

《关于解决当前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和项目管理几个

问题的意见》
粤移〔2013〕47号

《广东省化解移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应急预案》

乡村

振兴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促进水库移民振兴发展的指导意见》

（2）监督检查及时高效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以来，我省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逐步

建立了稽察、审计、监测评估、绩效评价复核等全方位的监督检查体系，

2022年度，我省对龙川、阳东、廉江、英德、普宁等 5个县（区）开展

了稽察，对乳源、五华、惠城、潮安等 4个县（区）及湛江农垦局开展了

整改情况“回头看”复查工作；对从化区、乐昌市、源城区、丰顺县等

15个县（市、区）开展了现场监测评估，对各项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各县（市、区）积极进行了落实整改，对规范后期

扶持资金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数量

一是后期扶持受益移民。我省后期扶持受益移民绩效目标为 154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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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际完成 1548883人，完成率 100%。

二是移民美丽家园项目。根据各县（市、区）制定的项目计划，我省

移民美丽家园项目绩效目标为完成项目 832个，实际完成项目 909个，完

成绩效目标。

三是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根据各县（市、区）制定的项目计划，

我省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绩效目标为完成项目 292个，实际完成项目

311个，完成绩效目标。

四是移民劳动力培训项目。根据各县（市、区）制定的项目计划，我

省移民劳动力培训项目绩效目标为完成项目 5356 人次，实际完成项目

5799人次，完成绩效目标。

五是其他项目。根据各县（市、区）制定的项目计划，我省其他项目

绩效目标为完成项目 371个，实际完成项目 372个，完成绩效目标。

根据产出数量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产出数

量指标评价得分 20分。

（2）产出质量

我省完成移民劳动力培训 5799人次，培训合格率 100%；完成各类后

期扶持计划项目 1592个，其中完成验收并验收合格项目 1439个，项目（不

含移民培训）验收合格率 90.39%。

根据产出质量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产出质

量指标评价得分 3.62分。

（3）产出时效

我省 2022年度实际发放直补资金额 74713.26万元，直补资金按时发

放率 100%；截至 2022年 12底，项目资金完成额 68487.85万元，项目资

金完成率 40.38%；截至 2023年 3月底，项目资金完成额 123337.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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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完成率 72.71%。

根据产出时效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产出时

效指标评价得分 11.39分。

（4）产出成本

我省 2022年度实际发放的直补移民人数 1245173人，均按每人每年

600元的标准进行了发放，直补资金标准符合率 100%；完成的各类建设

项目资金均未超过下达的项目资金预算额，项目支出控制在批复的预算范

围内的项目比例 100%。

根据产出成本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产出成

本指标评价得分 2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分析

我省 2022年度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绩效目标为 1661元，实际完

成 1565元，完成比例 94.22%；提高移民收入占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比例绩

效目标为 1.5%，实际完成 1.48%，完成比例 98.67%。

根据经济效益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经济效

益指标评价得分 3.86分。

（2）社会效益分析

我省 2022年度增加达到当地县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移民人口绩效

目标为 43854人，实际完成 43854人，达到了预期目标。

根据社会效益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社会效

益指标评价得分 1分。

（3）生态效益分析

我省 2022年度计划建成美丽移民村 47个，实际完成 50个，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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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项目扶持受益移民村（不含建成美丽移民村）计划为 889个，

实际完成 967个，达到了预期目标。

根据生态效益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生态效

益指标评价得分 6分。

（4）可持续影响

我省 2022年度良性运行项目个数 1439个，已验收项目个数 1439个，

达到了预期目标，我省可持续影响指标评价得分 2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监测评估调查，我省 2022年度移民对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满意度

超过 90%，没有出现与后期扶持有关的非正常进京越级上访事件，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和谐稳定。

根据满意度指标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和评分标准，我省满意度指

标评价得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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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项目产出

通过评价，我省在产出指标尚未达到预期目标，评价扣分 4.99分，

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第二批中央预算资金于 2022年 6月下达，部分项目

仍在实施周期内暂未验收；二是部分市县的项目实施受当地政策和管理制

度制约，项目前期立项审批和实施涉及部门多、程序繁琐，影响项目实施

和资金的拨付进度，当年计划的部分项目需跨年度实施。三是部分县（市、

区）财政拨付不及时，影响了项目资金完成率。下一步，我省将按照绩效

管理工作有关要求，采取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加快项目资金完成进度。

（二）经济效益

根据 2021、2022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移民统计

年报，我省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未达到 1661元目标，提高移民收入

占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比例未达到设定的 1.5%的目标值。随着近年来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深入实施，我省水库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大幅

度的提升，同时由于我省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粤东、粤西及

北部等欠发达地区移民收入较低，部分地区移民收入相较当地农村居民收

入未能体现出较大的增长。

下一步我省将加大项目扶持力度，积极培育、壮大产业，促进移民增

收致富，进一步增强水库移民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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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指标

的综合评价，截至 2023年 3月底，我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绩效评价得分为 94.87分，评价结论为优。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将按上级部门要求，在广东省水利厅网站进行公

开。为使相关资金安排、使用更趋合理有效，各市（局）绩效评价结果将

与下年度资金分配挂钩。

七、相关建议和意见

一是移民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与移民人口规模及工作任务不匹

配。我省是水库移民大省，但移民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编制人员配备与移民

大省的地位不相适应，尤其是县（市、区）及镇一级，有的甚至没有配置

机构，多数只有 1~2人负责管理，再加上机构改革，基层移民干部变动频

繁，难以完成日益增多的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任务。建议帮助呼吁有关部门

完善市、县水库移民工作机构，以保障此项工作有人力、物力去落实。

二是建议在绩效目标申报阶段明确年度绩效评价体系，包括评价指标

和分值，便于各地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同时建议加大绩效管理的培训指

导力度，并尽可能适当减少绩效自评层级和信息、数据量，进一步明确各

项信息点具体所需提供佐证材料，以便各单位在日常工作中整理。



18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附件

1.《广东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表》

2.广东省 2021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存在问题整改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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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附表 1 广东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表

专项名称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含一般预算）

省份 广东省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水利厅

预算执行

情况

（万元）

预算数： 244332万元 执行数： 244332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244332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 84938万元、美丽家园建设

107645万元、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 45859万元、移民劳动力培训

805万元、其他项目 5085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244332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 84938万元、美丽家园建设 107645

万元、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 45859万元、移民劳动力培训 805万元、

其他项目 5085万元）

地方资金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及时规范发放全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

目标 2：全省实施 832个美丽家园建设项目、292个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培训移民

劳动力 5356人次；

目标 3：按要求支出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目标 4：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61元。

目标 5：建成美丽移民村 47个，889个移民村在项目扶持中受益。

目标 1：及时规范发放全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

目标 2：全省实施 909个美丽家园建设项目、311个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培训移民劳动力 5799人次；

目标 3：按要求支出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目标 4：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65元。

目标 5：建成美丽移民村 50个，967个移民村在项目扶持中受益。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管理工作

项目决策 6 资金分配 6

指标 1：资金下达 3 /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要求，及时分

解下达到位
3

资金分配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

否及时分解下达到位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要求（2分），及时

分解下达到位（1分）

指标 2：支出方向 3 / 支出方向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3 支出方向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支出方向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3

分）

项目管理 34 组织实施 6

指标 1：管理制度 4 /

严格按国家要求制定后期扶持

人口核定和动态管理、项目管

理、资金管理及财务规章制度等

配套政策；按国家要求制定绩效

管理实施细则

4

是否严格按国家要求制定后期扶

持人口核定和动态管理、项目管

理、资金管理及财务规章制度等

配套政策；是否按国家要求制定

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按国家要求制定后期扶持人口核定和

动态管理制度（0.5分）、项目管理办

法及配套制度（0.5分）、项目资金管

理实施细则（2分）、绩效管理实施细

则（1分）

指标 2：后期扶持人

口核定和动态管理
2 /

直补到人建档立卡完整；能核定

到人的扶持人口严格实行动态

管理

2

直补到人建档立卡是否完整；能

核定到人的扶持人口是否严格实

行动态管理

直补到人建档立卡完整（1分）；能核

定到人的扶持人口严格实行动态管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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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1 广东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表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管理工作

（续）

项目管理

（续）
34（续）

资金安全 12

指标 1：资金管理 8 /

补助资金发放对象、时限和

程序合规，项目资金拨付程

序和使用范围合规，预决算

及财务会计工作规范，不存

在弄虚作假或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等违规问题

8

补助资金发放对象、时限和程序是否合

规，项目资金拨付程序和使用范围是否合

规，预决算及财务会计工作是否规范，是

否存在弄虚作假或截留、挤占、挪用资金

等违规问题

存在弄虚作假或截留、挤占、挪

用资金等违规问题的，每个问题

按情节轻重及整改情况扣 2-8分；

存在其他资金管理问题的，每类

问题按情节轻重及整改情况扣

0.5-2分；8分扣完为止

指标 2：项目管理 4 /

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公开公

示、移民参与和监督，政府

采购和建设管理、档案管理

符合制度规定

4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实行公开公示、移民

参与和监督，政府采购和建设管理、档案

管理是否符合制度规定

存在项目管理问题的，每类问题

按情节轻重及整改情况扣 0.5-2

分；4分扣完为止

监督检查 4

指标 1：监督检查工作 2 /
按规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到位
2

是否按规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监督检查

意见是否整改落实到位

按规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1分）；

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实（1分）

指标 2：监测评估工作 2 /

按规定开展监测评估工作并

按时报送成果，监测评估成

果质量高并得到运用

2
是否按规定开展监测评估工作并按时报

送成果，监测评估成果质量高并得到运用

按规定开展监测评估工作并按时

报送成果（1分）；监测评估成果

质量高并得到运用（1分）

信息统计 4

指标 1：信息统计工作 2 /

按规定开展后期扶持实施情

况统计工作并按时报送统计

报表，填报内容完整，信息

系统数据及时更新

2

是否按规定开展后期扶持实施情况统计

工作并按时报送统计报表，填报内容是否

完整，信息系统数据是否及时更新

按规定开展后期扶持实施情况统

计工作并按时报送统计报表且填

报完整（1分）；信息系统数据及

时更新（1分）

指标 2：材料报送 2 /

按要求按时报送各种材料，

后期扶持工作受到省部级以

上媒体或简报宣传

2

是否按要求按时报送各种材料，后期扶持

工作是否受到省部级以上媒体或简报宣

传

按要求按时报送各种材料（1分）；

受到省部级以上媒体或简报宣传

（1分）

绩效管理 8

指标 1：填报质量 4 / 绩效指标填报准确、完整 4 绩效指标填报是否准确、完整
绩效指标填报准确（3.5分）；填

报完整（0.5分）

指标 2：报送时效性 4 /
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绩效目标

和自评材料
4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绩效目标和自评

材料

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绩效目标（2

分）；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绩效

自评材料（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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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1 广东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表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42

数量指标 20

指标 1：后期扶持受益移民人口（人） 5 1548883 1548883 5.00 资金直补方式、两者结合方式、项目扶

持的移民人数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数量

（20 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

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 2：移民美丽家园项目（个） 10.13 832 909 10.13 美丽家园类（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

态建设及环境保护等）项目个数

指标 3：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个） 4.32 292 311 4.32 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类（基本口粮田及

水利设施配套、生产开发等）项目个数

指标 4：培训移民劳动力（人次） 0.08 5356 5799 0.08 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实用技术培

训等方式培训的移民劳动力人次

指标 5：其他项目（个） 0.48 371 372 0.48 不在上述类别范围内的项目个数

质量指标 4

指标 1：培训合格率（%） 0.02 100% 100% 0.02 培训合格的移民劳动力人次/完成培训

的移民劳动力人次×100%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质量（4
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的，

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

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 2：项目（不含移民培训）验收合格

率（%）
3.98 100% 90.39% 3.60 验收合格的项目个数/已经完工的项目

个数×100%，不含移民培训项目个数

时效指标 16

指标 1：直补资金按时发放率（%） 4 100% 100% 4 截至 2022年 12月底，实际发放的直补

资金额/应发放直补资金额×100%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时效

（16 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

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 2：截至 2022年底，项目资金完成率

（%）
6 80% 40.38% 3.03

截至 2022年底，项目资金完成额（包括

实际支付工程款、应付质保金等）/项目

资金预算额×100%

指标 3：截至 2023年 3月底，项目资金完

成率（%）
6 100% 72.71% 4.36

截至2023年3月底，项目资金完成额（包

括实际支付工程款、应付质保金等）/
项目资金预算额×100%

成本指标 2

指标 1：直补资金标准符合率（%） 1 100% 100% 1.00 按政策规定标准发放的直补人数/实际

发放的直补人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的 100%（1分）；

否则为 0分

指标 2：项目支出控制在批复的预算范围

内的项目比例（%）
1 100% 100% 1.00 控制在批复的预算内的项目个数/已完

成支付的预算项目总个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的 100%（1分）；

超出批复预算且重新报批程序

不完备的项目控制在 1%（含）

以内（0.5分）；超出批复预算

且重新报批程序不完备的项目

超出 1%的（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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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1 广东省 2022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表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绩效指标

（续）

效益指标 13

经济效益 4

指标 1：增加移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2 1661 1565 1.88

2022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1年移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经济效益（4 分），

全部达到绩效目标的，得满分；否则，

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 2：提高移民收入占当

地农村居民收入比例（%）
2 1.5% 1.48% 1.98

（2022 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年当地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2021年移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021 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00%）

社会效益 1

指标 1：增加达到当地县农

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移民

人口（人）

1 43854 43854 1.00

2022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 2022年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上的人数-2021 年移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 2021 年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以上的人数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社会效益（1 分），

全部达到绩效目标的，得满分；否则，

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生态效益 6

指标 1：建成美丽移民村

（个）
2 47 50 2.00 完成美丽移民村建设任务的移民村个数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生态效益（6 分），

全部达到绩效目标的，得满分；否则，

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 2：项目扶持受益移民

村（不含建成美丽移民村）

（个）

4 889 967 4.00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的移民村（除建成的美丽移

民村外）个数

可持续影

响
2

指标 1：已建工程项目良性

运行比例（%）
2 100% 100% 2 良性运行项目个数/已验收项目个数×100%

良性运行比例等于 100%（2分）；良性

运行比例低于 100%的，按照绩效目标完

成比例得分

满意度 5
服务对象

满意度
5

指标 1：移民对后期扶持政

策实施满意度（%）
3 ≥80% ≥90% 3

对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情况表示满意的移民人数

占比

满意度高于或等于 80%（3 分）；满意

度低于 80%的，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

得分

指标 2：与后期扶持有关的

进京上访事件及时处理率

（%）

1 100% 100% 1

与后期扶持有关的进京上访事件及时处理的个

数 /与后期扶持有关的进京上访事件总个数

×100%

完成率 100%或未发生与后期扶持有关

的进京上访事件（1 分）；否则，按照

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 3：交办的信访事项及

时处理率（%）
1 100% 100% 1

中央交办的信访事项及时处理的个数/中央交

办的信访事项总个数×100%

完成率 100%或无中央交办的信访事项

（1 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

例得分

自评分合计 100 100 100 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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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广东省 2022 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

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 2021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

基金绩效评价结果的通报》（财办农〔2022〕48号），广东省 2021年度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评价得分 91.88分，评价结果为优。同时，广

东省仍存在本年度预算资金省级分解下达不及时，个别地区在移民后期扶

持项目管理方面存在项目计划申报超过省财政预算下达时间 6个月，部分

指标的绩效目标指标值与批复的计划值存在较大差异、复核后的实际完成

值与自评填报的完成值存在较大差异，未按规定填报有关绩效自评基础数

据表格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广东省水利厅高度重视，制定了整改措施，

认真进行了整改。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1.原因分析

一是部分县（市、区）财政困难，财政资金拨付困难，存在提交支出

申请但无法及时支付的情况。二是部分县（市、区）项目库储备不足或入

库项目未开展前期工作，仍存在“资金等项目”情况。三是机构改革后，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力量有所减弱，部分县（市、区）后期扶持工作人

员调整面大，人员力量不足，对工作不熟悉，导致绩效目标填报、自评数

据等内容填报有较大差异。

2.整改措施

广东省水利厅采取积极措施，及时督促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快项目实施

和资金支付进度。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运用“广东水库移民动态监管系统”

对资金下达、项目审批、验收结算、资金支付等环节进行在线监管，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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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项目资金使用支出进度通报，进一步提高各级移民管理机构资金使用

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快项目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资金使用支出

进度，全年共开展 4次通报。二是对移民干部开展业务培训，加强移民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学习，并加强省级对各市县填报工表中

的指导，通过多种方式随时解答各市县填报过程中存在问题。三是持续开

展监督检查工作，通过稽察、监测评估、绩效评价等监督检查手段，针对

部分市县在项目实施、资金支出进度慢、人口动态核定不及时、资金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持续加大稽察、督导和专项检查力度。

3.工作成效

2022年，我省按照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补足移民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建成了一批生态环境良好、特色鲜明的移民村，移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始终坚持开发性移民工作

方针，大力扶持水库移民发展“一村一品”，扶持了一批经济效益好、致

富能力强的项目。立足移民需求开展了“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广东

技工”等技能培训，开展灵活多样的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引导移民主动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增强其向高技能、高收入行业和

岗位转移就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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